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自八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發布施行迄今，業經八十八年、九十一年、九十二年及九十三年間四次修正，為配合本會多層次傳銷網路報備系統實施，及解決若干執法時所生疑義，使本會對於多層次傳銷之管理與執法更加妥適有效，爰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隨著電腦使用普及及網際網路發達，本會規劃建置多層次傳銷網路報備系統，採用電子文件方式辦理報備及變更報備業務，以簡省現行書面報備方式之人力時間成本耗費；另就停止傳銷行為之報備明定應以書面方式為之，以使多層次傳銷事業審慎為之。（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八條）

二、配合行政院核定於九十八年四月十三日起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修正以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取代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另多層次傳銷組織之加入條件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影響參加人權益甚巨，且加入條件往往成為判斷傳銷事業有無淪為變質多層次傳銷之重要依據，爰增列為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報備事項。（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及第八款）

三、增訂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報備時未備齊資料、或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補正者，視為未報備，中央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命其重行報備，俾符同辦法第五條於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備齊資料報備之規範意旨。（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增訂多層次傳銷事業負有交付參加人書面參加契約之義務，以實質保障參加人權益。（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第一項）

五、現行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範目的，係在禁止多層次傳銷事業促使參加人大量囤貨，惟實務就現行條文「要求」要件適用生有爭議，爰修正本款用語，以有效規範此一不當行為。（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